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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盛运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债务化解工作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风险提示： 

●公司能否进入司法重整程序仍具有不确定性，若公司进入司法重整程序，

仍将存在因重整失败而被宣告破产的风险。 

●如果公司进入破产清算，债权人与公司签署的《债务抵偿协议》将自始无

效。 

●公司与债权人签署的《债务抵偿协议》项下豁免的债务金额，后续具体作

为代偿关联方资金占用或直接作为债务豁免并形成债务重组收益，尚未确定，

因此《债务抵偿协议》签署对公司利润的影响暂时无法确定。 

 

安徽盛运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盛运环保”)

自爆发债务危机以来，一直在各方的支持下推进债务化解工作。公司债务化解工

作取得一定进展。近日，公司收到盛仓（天津）有限与公司签署的《债务抵偿协

议》，债权人同意减免对公司债务的延迟履行债务利息，合计 10,617,636.81

元。截至本公告日，债权人同意减免对公司债务累计合计 14,329.8 万元。现将

本次有关进展及协议的主要内容公告如下： 

一、协议签订的背景情况及概述  

公司自2018年起陷入债务危机至今，因大量债务到期无法清偿，涉及多起诉

讼，公司主要银行账户被冻结、部分资产被查封冻结，正常生产经营受到重大影

响，公司可持续性经营存在重大不确定性。根据公司2018年度审计报告显示，盛

运环保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盛运环保合计存在21.4亿元资金占用。2019年1月

18日，公司债权人向安庆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对公司进行重整。与此同时，公司

已经2017年、2018年连续两年亏损，且预计2019年可能继续亏损，并且预计公司



2019年年度净资产将为负，公司存在面临暂停上市和破产并终止上市的风险。 

为了化解公司债务危机，公司管理层正积极推进司法重整，希望通过一揽子

方案解决控股股东资金占用和违规担保问题，化解债务风险，尽快恢复公司持续

经营能力。同时，为推进公司司法重整进程，彻底解决公司资金占用和违规担保，

公司多次组织债权人会议，与主要债权人及利益相关方等保持积极沟通，协调债

权人让渡或豁免部分债务，用于协助化解危机。 

二、《债务抵偿协议》主要内容 

1、协议相关方 

甲方（债权人）：盛仓（天津）有限公司 

乙方（债务人）：安徽盛运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丙方：开晓胜 

丁方：安徽盛运重工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2、协议的主要内容 

鉴于： 

1、甲方于2018年3月15日与乙方签订了《借款合同》（以下简称“基础合同”），

双方约定，约定乙方向甲方借款人民币2,200万元整，借款时间为2018年3月16

日，期限30天，借款利率8%，借款用途为补充乙方流动资金,担保人开晓胜。依

据合同约定，甲方如约向乙方提供了借款。 

2、债权到期后，在甲方催要无果后,按照合同约定起诉至天津市第二中级人

民法院。后经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和天津市高院人民检察院审理,乙方支付

甲方本金2,101万元及利息280,134元，并以2,101万元为基数，按照24%的年利率

标准支付自2018年5月17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利息,丙方承担连带责任。经计

算截至2019年12月31日延迟履行债务利息为10,617,636.81元。 

3、盛运环保系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丙方系盛运环保的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其控制的下属企业关联方丁方占用了盛运环保的大量资金，尚未归还。 

4、根据盛运环保2018年度审计报告显示，盛运环保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盛

运环保合计存在21.4亿元资金占用。乙方拟通过司法重整一揽子解决控股股东及

其关联方对乙方的资金占用问题以及乙方的债务问题。 



甲方同意，豁免或减免对乙方上述债权中的延迟履行债务利息（即人民币

10,617,636.81元）。该等豁免或减免金额将由乙方根据其实际情况： 

（1）部分或全部用于抵偿丙方及其关联方丁方对乙方的资金占用，协助乙

方解决关联方资金占用； 

（2）部分或全部作为甲方对乙方的债务豁免，形成债务豁免收益。 

具体用于何种用途，由乙方根据自行需要在前述两种用途中确定。 

乙方确认，在乙方进入破产重整程序后，将坚持同债同权的受偿原则，依法

保障甲方的本协议项下的全部利益，此外，乙方在确保甲方与其他未让渡债权的

债权人最终的受偿比例保持一致，实现乙方全体债权人公平、平等受偿。 

（一）豁免或减免债权的用途 

甲方豁免或减免乙方本协议项下的债权，乙方不再承担清偿责任，将根据本

协议第一条的约定作为专项用途，不做他用。 

（二）违约责任 

各方同意，如果一方违反其在本协议中所作的陈述、保证、承诺或任何其他

义务，致使其他方遭受或发生损害、损失等，违约方须向守约方赔偿守约方因此

遭受的一切经济损失。 

（三）协议的生效 

本协议自甲乙丁三方盖章且丙方签字之日起生效，如果乙方进入破产清算，

则本协议自始无效，相关债务不再豁免。本协议壹式肆份，四方各执壹份，具有

同等法律效力。 

三、债务化解进展工作对公司产生的影响 

1、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收到债权人与公司签订的《债务抵偿协议》共八份。

上述协议是协议各方通过协商方式签订，是相关方真实意思的体现。此类协议的

签订，有助于协助公司解决资金占用，降低公司债务规模，也将有益于顺利推进

公司进入司法重整程序。 

2、公司将持续推进与其他债权人的协商工作，协调更多债权人支持公司债

务化解工作，签署相关《债务抵偿协议》，并继续加快推动通过司法重整方式化

解公司危机的工作进程。 

四、风险提示 



1、就债权人在上述《债务抵偿协议》项下豁免的债务金额，公司后续具体

作为代偿关联方资金占用或直接作为债务豁免并形成债务重组收益，尚未确定，

亦由此导致上述《债务抵偿协议》签署对公司利润的影响暂时无法确定。 

2、就债权人在上述《债务抵偿协议》项下豁免的债务金额，若作为代偿关

联方资金占用，是否能够得到董事会、股东大会及审计师的认可，尚存在不确定

性。 

3、公司能否进入司法重整程序仍具有不确定性，若公司进入司法重整程序，

仍将存在因重整失败而被宣告破产的风险。若公司被宣告破产清算，则上述《债

务抵偿协议》自始无效。公司将持续关注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债务抵偿协议》 

特此公告。 

 

 

 

安徽盛运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 月 21日 

 

 


